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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已判决

2.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一审原告，上诉人；

3. 涉案的金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2023）最高法知民终2467

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陈宜平、武汉鑫友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肖正发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五日内连带赔偿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202,419,745元；

4. 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判决结果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的损

益产生负面影响，但存在对方未如约履行付款义务的可能性，具体执行金额以实际执行情

况为准，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判决执行情况进行相应会计处理，最终影响以

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菲利华”）于2025年12

月31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2023）最高法知民终2467号《民事判

决书》，现将相关诉讼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公司就自然人陈宜平、武汉鑫友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自然人肖正发侵害技术秘密纠

纷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于2023年1月6日收到湖北省武汉市中级

人民法院作出的（2023）鄂01知民初7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公司基于新发现的证据

和事实，根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变更诉讼请求

申请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公司于2023年6月30日收到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3）鄂01知民初7号《民事判决书》，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

司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42）。上诉期内，公司、自然人陈宜平、武汉

鑫友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自然人肖正发均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公司于2023年11月收

到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23）最高法知民终2467号《上诉案件受理通知书》，最高人

民法院正式受理本案件。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20日、2023年11月21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3-43、2023-66）。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收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2023）最高法知民终24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鄂01知民初7号民事判决；

（二）陈宜平、武汉鑫友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肖正发立即停止侵害案涉技术秘密的

行为。停止侵害的具体方式如下：

1. 自本判决送达之日起，除非获得涉案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披露、

使用、允许他人使用涉案技术秘密，包括停止使用该涉案商业秘密自行制造或者委托他人

制造石英纤维产品；不得使用侵害案涉技术秘密的石英纤维生产线设备继续制造石英纤维

产品，也不得销售使用该涉案商业秘密制造的石英纤维产品。停止侵害的时间持续至涉案

技术秘密信息已为公众知悉之日止；

2. 自本判决送达后三十日内，在人民法院监督或者涉案商业秘密权利人见证下，拆除

武汉鑫友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场地内的石英纤维生产线中石英纤维拉丝用的侵权部件，并

将陈宜平、肖正发、武汉鑫友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和所有在职或者离职员工所

持有或控制的所有载有涉案商业秘密的图纸及其他技术资料予以销毁或者移交湖北菲利

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3. 自本判决送达后三十日内，将判决书及其中有关停止侵害的要求，以书面方式（含

电子数据方式）逐一专门通知所有武汉鑫友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接触涉案技术秘密的人

员，并要求上述人员和单位签署保守商业秘密及不侵权承诺书；

（三）陈宜平、武汉鑫友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肖正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连带赔偿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202,419,745元；

（四）驳回陈宜平、武汉鑫友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肖正发的上诉请求；

（五）驳回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本次披露的诉讼事项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诉讼进展对公司的影响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判决结果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的损益产生负面影响，但存在对

方未如约履行付款义务的可能性，具体执行金额以实际执行情况为准，公司将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的要求和判决执行情况进行相应会计处理，最终影响以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五、备查文件

（2023）最高法知民终2467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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